附件2:
古美路街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工作方式和人员选调要求
古美路街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决定本辖区人口普查的重大事项；制定和协调人口普查有关政策；组织人口普查全民动员。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街道人普办”）承担。街道人普办由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并实行实体化运作。

一、职责分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为使领导小组有效担负起人口普查的领导责任，需要明确有关部门的分工。职责分工原则是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尽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古美辖区人口普查工作高标准、高质量顺利进行。按照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具体安排如下：
(一) 党政办：负责协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做好人口普查后勤保障工作，协助解决人口普查办公室办公用房。
(二) 社区党建办：负责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组成人员借调到位，普查骨干选配协调和普查结束后借调人员回原单位的协调工作;负责统筹协调人口普查宣传工作，综合协调新闻媒体、公益广告阵地，充分发挥街道融媒体中心的积极作用。
(三) 社区服务办：负责协调解释有利于开展人口普查的相关政策，以及有利于查准出生人口的协调配合工作，协调提供本辖区死亡人员的相关信息，负责部署居委卫计条线干部参加人口普查工作。另选派1名专职人员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四) 社区平安办：负责人口普查专业技术工作。选派1名同志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五) 社区自治办：负责行政区划界定、提供最新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提供各居委和特殊地区的区划地图和文件等有关资料。选派1名专职人员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六) 社区发展办: 负责协调人口普查方案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有关专项规划的衔接工作。
(七) 社区保障办：负责本级人口普查经费落实，负责协助制定人口普查工作人员补助办法。
(八) 信访办、司法所：负责牵头协调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的处理，落实专人负责协调处置相关涉稳工作。
(九) 城管执法中队：负责提供相应资料、协助配合摸底与登记阶段相关工作。选派1名专职人员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十) 网格中心：负责协助开展人口普查相关工作。选派1名专职人员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十一)房管办：负责提供物业楼宇的相关信息资料；协助开展普查区域划分和绘图。
(十二) 古美派出所：负责户口整顿工作，部署本系统派出所（警署）及本条线工作人员参加所在地的人口普查工作，提供有关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等基础资料、治安管辖示意图，提供本辖区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支持，协调对普查区区域的核查及配合人口普查摸底及登记阶段的相关工作。选派1名负责户籍管理或“两个实有”系统管理的同志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十三)街道投资促进中心：负责相关政策的协调平衡工作。另选派1名专职人员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十四)各居民区：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区域内人口普查相关工作。

二、工作方式

1.不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并决定人口普查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2.人口普查的重大问题由领导小组会议议定。日常工作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理。

3.领导小组重要文件由领导小组组长决定印发，一般性工作文件由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人普办办公室主任签发。

4.人口普查涉及的有关政策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与有关部门协调提出意见后，按程序报批。

5.在人口普查准备、登记、复查的多个阶段，领导小组成员应按照分工和需要到各个点检查指导工作，解决普查中发生的问题。

三、人员选调要求

各个部门选派参加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年龄50岁以下，身体健康，政治觉悟高，能较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操作，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理解接受能力，能承担普查业务授课、下基层辅导任务，工作认真负责，会简单英语对话者甚佳。

根据区人普办要求，街道选派1名专职人员到区人普办工作。

人口普查期间，各相关单位选派人员要专职到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原单位保证其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不变，并保证其原有工作岗位不受影响。对不适应街道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的借调人员，选派单位要重新推荐借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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